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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聪：工程伦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李伯聪

 
工程伦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兼论为“实践伦理学”正名
 

李伯聪
 

工程伦理学是伦理学王国的“新出场者”, 工程伦理学研究(在西方) 已经“开始起飞”。

可以预言, 工程伦理学的起飞不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而且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从理论方面

看, 工程伦理学提出了许多带有根本性的新问题, 要求人们给予新的思考和新的回答,本文就是

我对这方面几个问题的初步认识。
 

一、            工程活动的“伦理主体”
 

在传统的伦理学中, 关于“伦理主体”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因为两千多年来, 人们一向都不

言而喻地把“个人”看作理所当然的伦理主体。可是, 在研究工程活动的伦理问题时, 人们发觉

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似乎是不言而喻和毋庸置疑的传统观点。由于我们必须肯定工程活动的主
体不是个体而是集体或团体(例如企业) , 于是, 在研究工程的伦理问题时, 在许多情况下, 我们也

就必须承认人们进行伦理分析和伦理评价时所面对的主体也不再是个人主体, 而是新类型的团

体主体。这就意味着, 如果不能跨越一个从“个人伦理主体论”到“团体伦理主体论”的理论

鸿沟,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工程伦理学是不可能建立的。

西方学者研究工程伦理学问题时, 首先是从研究工程师的职业伦理问题开始的, 米切姆甚至

直接把工程伦理学解释为“职业工程师伦理学” (米切姆, 第60页) 。无论从学术史上看还是从

理论逻辑上看, 对工程师职业伦理问题的研究都成为了从传统伦理学走向工程伦理学的桥梁。

一方面, 从它是对一种具体职业进行的伦理研究来看, 它在研究范式上可以顺理成章地与传统伦

理学(特别是职业伦理学) 挂钩; 另一方面, 随着研究的深入进展, 学者们发现这里出现和存在着

许多非传统性的问题, 因而他们不得不越过传统“职业伦理研究”的边界而进入伦理学研究的

新疆域。
例如, 许多伦理学家都十分关心分析和研究工程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对于这些

问题,工程师无疑是有不可推卸的职业责任的。可是, 如果认为工程师就是唯一的责任者, 应该

负完全的责任, 似乎全部问题就出在工程师的伦理良心或职业责任上, 那么这种观点也是不切实

际和没有抓住要害的。在这里, 真正的关键之处在于我们必须承认造成危害的责任主体不是单

纯的个人, 而是某个“团体主体” (例如某个企业) 和相关的“制度”。当一些伦理学家不得不

这样分析和看待问题时,他们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从传统的职业伦理学领域进入了一个可以称

之为工程伦理学的新领域。已经有一些伦理学家在研究和分析工程伦理问题时, 敏锐地察觉到

了在伦理主体问题上进行变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例如, 以研究责任伦理而闻名的尤纳斯认为:
“我们每个人所做的, 与整个社会的行为整体相比, 可以说是零, 谁也无法对事物的变化发展起

本质性的作用。当代世界出现的大量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 是个体性的伦理所无法把握的,
‘我’将被‘我们’、整体以及作为整体的高级行为主体所取代, 决策与行为将‘成为集体政

治的事情’。” (转引自甘绍平, 第117页)
美国学者里查德·德汶(R. Devon) 更直接而尖锐地批评了传统的个体伦理学( individual

ethics) 的局限性, 提倡进行与个体伦理学形成对照的社会伦理学( social ethics) 的研究。他批评一

些学者在研究工程伦理问题时“总是把问题归结为个别的工程师的困境”, 指出那种仅仅注意

从工程师职业规范的角度研究工程伦理问题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个体伦理学方法, 认为应该把

对工程师个人伦理困境的研究作为一个起点, 而不应把对个体伦理学的研究当作伦理学研究的



全部内容。(参见Devon) 目前许多西方研究工程伦理学的学者都意识到, 如果不超越个体伦理学

的藩篱, 工程伦理学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二、            功利主义和决策的伦理层面
 

在工程活动中决策是一个关键环节。虽然一般地说伦理因素并不是工程决策的“第一”要
素,但伦理要素无疑在决策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肯定: 不存在不包括伦理要素或

伦理成分的决策。因此, 对决策的伦理学研究——包括对伦理因素在决策中的作用的研究和对

决策的伦理评价等———势必成为工程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西方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进展是提出了责任伦理问题。很显然, 所谓责任不但包括事后

责任和追究性责任, 它更包括事前责任和决策责任。如果离开决策谈责任, 那就难免要把责任封

闭在事后责任和追究性责任的藩篱之内。所以, 我们必须把对责任伦理的研究和决策伦理研究

结合起来, 应该把决策伦理当作责任伦理研究的“第一重点”。

工程决策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过程, 而动机和效果的考虑是影响决策的两个重要因素。任

何决策都是必须考虑功效(英文的utility可译为功利、功效或效用) 问题的, 因而, 在任何决策中都

必定会有某种形式或类型的功利主义思想、原则或理论在起作用。虽然功利思想的滥觞可以追
溯到古希腊时期, 但许多人认为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完备理论形态是由边沁首先阐发的。值得注

意的是, 虽然功利主义原本是一种伦理学理论, 但它后来却被改造成为了一种经济学理论。在现

代西方经济学中, 边际效用学说的出现被公认为是一次经济学革命。边际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

之一杰文斯说, 他的理论“完全以快乐痛苦的计算为根据”, “经济学的目的, 原是求以最小痛

苦的代价购买快乐”, “我毫不踌躇地接受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 以行为对于人类幸福所发生的

影响定为是非的标准”, “边沁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 固须有相当的解释和限制, 但其所包含

的真理太伟大了, 太充分了, 要躲避亦是不能的”。(杰文斯, 第42页) 我们看到: 在西方思想史的

发展过程中, 边沁的那个作为伦理学理论的“快乐最大化”理论, 逐步被改造成了作为经济学理

论的“效用最大化”理论, 并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着一个中心位置。功利主义原则从一

个“伦理学原理”变成了一个“经济学原理”。 
从理论方面看, 在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 经济学成为了社会科学的女皇; 从现实方面看, 物质

工程(本文只讨论生产领域的工程而暂不讨论社会工程问题) 首先是一个经济学问题而不是一个

伦理学问题; 于是, 功利主义的“最大化”原则在许多人———特别是许多工程决策者———心

目中也就蜕变成为一个经济学原则而不再是一个伦理学原则。更糟糕的是, 由于许多主流经济

学家狭隘地把效用最大化原则解释为利润最大化原则, 这就更加促使在资本主义经济环境中, 许
多企业家都把利润最大化原则当作了企业决策和工程决策的首要原则甚至唯一原则。这就是
说, 虽然就本性而言, 工程决策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决策或技术决策,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实际情况

却经常是: 不少学者在理论上把工程决策等同于经济决策, 而不少决策者也在实践中把工程决策

仅仅当作经济决策。于是, 就相当普遍地出现了工程决策中伦理层面缺失或伦理缺位的现象。

由于伦理缺位既是一种理论现象同时又是一种现实状况, 所以, 人们也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两

个方面着手去努力改变它。在理论方面, 面对功利主义从伦理学原理向经济学原理的蜕变所产

生的弊端, 面对20世纪经济学与伦理学分离所造成的弊端, 许多学者意识到必须努力再度呼唤经

济学与伦理学的结合, 促使缺失的伦理层面重新回归经济学的殿堂。在这方面,获得1998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森的获奖公告中说: “森在

经济科学的中心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可贵的贡献, 开拓了供后来好几代研究者进行研究的新领

域。”“他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 在重大经济学问题的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在实践

方面, 技术因素、经济因素、伦理因素、社会因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工程决策中,伦理层

面是不应缺位的。如果说, 在理论方面把经济学与伦理学结合在一起虽有困难但还比较容易的

话, 那么, 要想使伦理考量和伦理标准“进入”现实的工程决策就很不容易了, 因为这种结合要

克服的阻力不但来自思想和观念上, 更可能来自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和某些权力集团。因此, 在工

程决策中重建伦理层面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更是许许多多和真真切切的实践问题。而在这

个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重建工程决策的伦理层面的过程中, 工程伦理学既是责无旁贷的, 也是

大有作为的。



 
三、“知识”和“利益相关者”的出场
 

回顾20世纪的西方伦理学, 在上半叶最突出的变化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衰微与元伦理学的

兴起,在下半叶最突出的变化是元伦理学的衰微与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具有规范特色的社会伦理

学(政治伦理学) 的兴起。

在《正义论》中, 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无知之幕”。这个无知之幕具有逻辑起点的意

义。罗尔斯假定在原初状态下人们都处在无知之幕的后面, 不但相互之间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社

会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能力、理智状况、伦理观念、心理特征处于无知状态, 而
且对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文明和文化的水平也处于无知状态。不难看出, 这种处

于无知之幕之后的个人是“无差别的个人”。但是, “无知之幕”只适用于在原初状态中对正

义原则的选择。因而一旦正义原则选定, 而要开始将其运用时, “无知之幕”就要逐渐拉

开。(参见罗尔斯, 第185 - 191页) 借用罗尔斯的这一思想, 本文在此强调: 一旦人们进入了工程

伦理学领域和研究工程伦理——特别是工程决策——问题, 无知之幕就必须拉开(即抛弃) , 这时

要面对和出场的就不再是“无差别的个人”, 而是“有差别的个人”。
1. 决策是工程活动的关键环节。所谓决策, 它首先表现为一种权力———决策权; 其次表现

为一定的方法或程序——决策方法和决策程序。这就是说, 在决策中, “谁拥有决策权”和“应

该根据什么程序进行决策”是两个关键。拉开无知之幕后, 在工程决策舞台上, 我们看到了“知

识”和作为知识人的“决策者”的出场。从企业发展的历史上看, 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

原先是“合二而一”的, 所有者同时身兼管理者。后来, 由于现代工程活动和现代企业的管理活

动愈来愈复杂, 企业管理成为了必须具有专门知识才能胜任的事情, 这就使职业管理人员应运而

生, 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不得不开始分离。职业经理人的出现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它不

但意味着“管理权和决策权必须以具有相应的知识为前提”这个原则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并且

意味着这个原则有了“职业形式”的保证。工程活动有复杂的分工, 需要多种具有不同职业的

人———职业经理人、投资人、工程师、工人等进行通力合作。由于职业经理人成为了一种新
职业, 所以, 职业经理人也应该有自身的道德要求和道德准则。但令人遗憾的是, 与对工程师职

业伦理问题的研究相比, 目前对职业经理人的职业伦理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很薄弱的状态, 这种状

况是急需改变的。
2. 在伦理学中, 德性和知识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 虽然伦理学家观点不一,

但可以认为伦理学的主流观点是主张德性与知识没有必然联系。在西方哲学史上, 休谟关

于“是”与“应该”二分的观点便构筑了一个隔离知识与规范两个领域的理论壁垒。所谓决
策, 就其本性而言, 是知识要素、意志要素、理性要素、规范要素、想象要素的结合。我们可以

把知识要素解释为决策者心中关于“是”的要素, 把规范要素解释为决策者心中关于“应

该”的要素。休谟关于“是”与“应该”二分的观点肯定了这两个要素或成分的异质性和不可
互换性。“德”本身不等于“才”, “才”本身不等于“德”, 就此异质性和不可互换性而言,
休谟的观点是不可“突破”的。但这个观点并没有否认知识(“是”) 和规范(“应该”) ———

包括伦理规范和其他类型的规范———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结合起来。从工程伦理学的角度
看, 拉开无知之幕后, 知识在决策舞台上的出场决不是单独的出场, 相反,知识与道德必须携手出

场: 既不能出现伦理缺失, 也不能出现知识缺失。于是, 知识和伦理怎样才能携手出场的问题, 便
在工程伦理学中提了出来。这是一个重大而困难的问题, 切盼学者们能够对此提出新观点, 把对

这个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
3. 在工程决策中, 不但要遇到知识和道德问题, 而且要遇到利益问题。在工程活动中出现的

并不是无差别的统一的利益主体, 而是存在利益差别(甚至利益冲突) 的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此,
现代经济学、哲学、管理学等许多领域的学者都认为: 决策应该民主化; 决策不应只是少数决策

者单独决定的事情, 应该使众多的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 都能够以适当方式参与决策。换言

之, 工程决策不应是在无知之幕后面进行的事情, 在决策中应该拉开“无知之幕”, 让利益相关

者出场。德汶在研究决策伦理时指出, 在决策过程中, 究竟把什么人包括到决策中是非常重要的

事情, 在决策过程中, 两个关键问题是: “谁在决策桌旁和什么放在决策桌上?” (Devon)利益相

关者在“决策舞台”上的出场是一件意义重大和影响广泛的事情, 它不但影响到“剧情结构和



发展”, 即“舞台人物”的博弈策略和博弈过程, 而且势必影响到“主题思想和结局”, 即应该

作出“什么性质”的决策和最后究竟选择什么决策方案。如果说, 以往曾经有许多人把工程决

策、企业决策仅仅当作领导者、管理者、决策者或股东的事情, 那么, 当前的理论潮流已经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都认识到: 从理论方面看, 决策应该是民主化的决策; 从程序方面看, 应该

找到和实行某种能够使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适当程序。应该强调指出, 以适当方式吸纳利益

相关者参加决策过程, 不但是一件具有利益意义和必然影响决策“结局”的事情, 同时也是一件

具有重要的知识意义和伦理意义的事情。从信息和知识方面看, 利益相关者在工程决策过程中

的出场不但必然带进来不同的利益要求———特别是原来没有注意到的利益要求, 而且势必带

进来一些“地方性( local) 的知识”和“个人的(personal) 知识”。虽然这些知识可能没有什么特

别的理论意义, 可是由于决策活动和理论研究具有完全不同的本性, 因而这些知识在决策中可以

发挥重要的、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至于我们可以肯定地说: 如果少了这些知识就不可能

作出“好”的决策。从政治方面和伦理道德方面看, 利益相关者在工程决策过程中的出场能明

显地帮助决策工作达到更高的伦理水准。一般地说, 一个决策是否达到了更高的伦理水准不应

该主要由“局外”的伦理学家来判断, 而应该主要或首先由“局内”的利益相关者来判断, 按这

一标准, 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德汶说: “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到决策

中来会有助于扩大决策的知识基础, 因为代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人能带来影响设计过程的种

种根本不同的观点和新的信息。也有证据表明在设计过程中把多种利益相关者包括进来会产生
更多的创新和帮助改进跨国公司的品行。”“最后作出的决策选择也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伦理选
择, 但扩大选择范围则很可能会提供一个在技术上、经济上和伦理上都更好的方案。在某种程

度上, 设计选择的范围愈广, 设计过程就愈合乎伦理要求。因此, 在设计过程中增加利益相关者

的代表这件事本身就是具有伦理学意义的, 它可能表现为影响了最后的结果和过程,也可能表现

为扩大了设计的知识基础和产生了更多的选择。” (同上)
 

四、工程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为“实践伦理学”正名
 

工程伦理学以工程活动中或与工程密切相关的伦理现象和伦理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在进
行伦理学的学科分类时, 许多人都把工程伦理学这个学科归类于“应用伦理学” ( app lied ethics)
或“实践伦理学” (p ractical ethics) 。对于伦理学的分类, 有一种影响很大的传统观点认为: “我

们可以把伦理学分为理论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 “前者发现规律, 后者应用规律; 前者告诉我

们已做的是什么, 后者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 实践伦理学是理论伦理学的应用。” (梯利,
第14、15页) 根据这种观点和解释, “实践伦理学”就是把理论伦理学“应用于”实践的“应用

伦理学”。
应该指出, 如果从外延方面看问题, 那么, 许多中外学者有基本一致的看法, 即认为可以把环

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核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计算机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经济伦理学等
学科总称为应用伦理学或实践伦理学。但是学者们对应用伦理学或实践伦理学的许多基本理论
问题还存在着很多分歧。许多人不赞成把应用伦理学“定义”为“伦理学理论的应用”。例
如, 有的学者认为: “应用伦理学不是伦理学原则的应用, 而是伦理学的一个独立学科体系和完

整的理论形态; 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不是应用的伦理学, 而是被应用于现实的伦理学的总和⋯⋯应用

伦理学是伦理学的当代形态。”(赵敦华) 另有学者也认为, 在开展应用伦理研究时, 不应采

取“伦理学的应用”的思路, 而应该把应用伦理学理解为一种与“伦理学的应用”大不相同的

思路。(唐凯麟、彭定光)孔子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既然不应把应用伦理

学解释为伦理学的应用,那么, 应用伦理学这个名称显然就是不合适的。在这里, 更关键和更核

心的问题还不是名称是否恰当, 而是在基本哲学立场和研究路数( app roach) 方面存在许多重大

的分歧。怀特伯克等学者认为: 应用伦理学和实践伦理学其实并不是同一个对象的两个不同的

名称, 它们实际上代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和研究路数。

应用伦理学的基本路数是强调理性主义的基础主义伦理理论的应用, 而实践伦理学则强调

从有重要伦理意义的实践问题开始。根据实践伦理学的观点, 在道德上可以接受什么的判断不

是“自上而下” ( top down) 地来自原理, 而是通过类比推理从案例到案例( case to case) 而产生

的。在实践伦理学中, 考察的焦点是问题情景以及来自实践者的带经验性的伦理和受利益相关



者影响的带经验性的伦理。采取实践伦理学路数的哲学家期望利用有关共同体的实践经验, 他
们期望通过与实践者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合作而发展实践伦理学。实践伦理学和应用伦
理学在许多问题上都是观点相左的, 例如: 能否单独在理性基础上叙述伦理原理; 是否在伦理学

中有意义的原理和道德规则都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了对应用范围的理解; 把抽象的伦理原理和

实际遇到的问题情景联系起来时是否会遇到意外的道德陷阱,等等。(Whitbeck)
根据以上分析, 我认为, 工程伦理学应该定性和命名为“实践伦理学”而不是“应用伦理

学”。工程伦理学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分支学科, 我们必须大力推进它的研究和发展。为此, 我
们不但必须注意在伦理学内部把工程伦理学研究与其他伦理学分支学科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
而且必须注意在外部把工程伦理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马克思说: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第127页) 。马克思的这段话对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

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都是具有头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
现代社会中, 工程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方式, 工程活动中不但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而且体现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不是“静观关系”而是“工
程关系”。这种关系既不应是“自然狂暴、人类无助”, 也不应是“人类征服自然”, 而应

是“人与自然和谐”。环境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工程伦理学应该在“人与自然和谐”这个原
则和理想中结合起来。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 许多学者都在努力研究人的本质、主体间性、

“生活世界”等方面的许多问题。由于工程活动是现代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由于工程和生

产活动中存在与发展着的主体间关系是最常见、最基本的主体间关系, 由于工程活动是生活世

界的基础和基本内容之一, 我们有理由肯定: 如果我们对“工程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人的本质视

而不见, 对“工程活动中的主体间性”视而不见, 对作为“生活世界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形式”之

一的工程活动视而不见,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的本质, 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主体间性与生

活世界。我们应该把工程哲学、工程伦理学、工程社会学、工程管理学、工程史等学科的研究
密切结合起来, 不但努力深化对人、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而且努力使这些学科的理论成果转化成

为促进现实世界改变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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